东莞市康雄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意见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第682号）、环保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广东省环保厅粤环函[2017]1945号等相关规定，东莞市康雄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东莞市康雄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以下简称《验收监测报告表》）。
2024年4月10日，东莞市康雄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在东莞市大岭山镇组织召开《东莞市康雄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以下简称“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环保部门批复等要求对项目进行验收。验收工作组由建设单位东莞市康雄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检测单位广东标尚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废水施工单位广州市金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组成（名单附后）。与会人员听取了相关单位关于项目建设和环境保护执行情况、验收工作报告编制单位关于验收监测和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的介绍，查阅了验收监测报告和相关材料,并对项目现场及环保治理设施进行了现场查验，经充分讨论，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东莞市康雄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大片美路1号-2号楼105室（中心坐标：东经113度48分54.180秒，北纬22度54分30.520秒），项目租用已建成厂房，占地面积约2480m2，建筑面积约2480m2，总投资100万元。主要从事显示器所用的玻璃盖板生产，环评审批设计年产玻璃盖板10.1万件，调试期间统计年产玻璃盖板8.585万件。项目员工人数30人，全年工作300天，每天一班，每班8小时，均不在项目内食宿。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东莞市康雄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于2022年3月委托广东裕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东莞市康雄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2022年4月20日通过了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审批同意，文号：东环建〔2022〕2823号。
项目于2023年3月开工建设，已于2024年1月建设完成，设备安装完毕，配套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生产设备同时施工、同步运行，在建设及调试运行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1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12万元，占总投资的12%。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项目环评报告表及其批复涉及的相关建设内容。
二、工程变动情况
1、环评设计产量为最大产量，由于调试期间生产负荷未达到满产，验收期间的产量按调试期间，验收监测时统计，未超过环评设计的产能。
2、环评设计原辅材料用量为最大用量，由于调试期间生产负荷未达到满产，验收期间的用量按调试期间，验收监测时统计，未超过环评设计的用量。
 3、环评设计水量为最大水量，由于调试期间生产负荷未达到满产，验收期间的用水量按调试期间，验收监测时统计，未超过环评设计的用量，不属于重大变化。
4、原环评审批有机废气为无组织排放，实际为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强化，不属于重大变动。
5、原环评审批有机废气排放为无组织排放，实际为有组织排放，废气处理方式为“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故有废活性炭产生。一般固废、危废、生活垃圾产生量是按调试期间统计，签订一般固废、危废合同的废物的量也是根据调试期间实际产生量签订，最终以拉运一般固废、危废的年单量为实际处置量，一般固废、危废均为交给一般固废、危废公司处置，不外排，不对环境造成直接的影响，不属于重大变动。
根据《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论证，项目没有重大变动清单中论述的变化，其他建设内容与环评批复的内容基本一致，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项目磨边、开孔、精雕工序使用CNC机、水切机、精雕机进行湿式加工，过程使用水进行加工，不添加任何药剂或者切削液，以上工序会产生一定量的废水，废水经设备自带的碎屑过滤网过滤拦截玻璃碎屑后回流至配套水槽，经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调试期间统计，磨边、开孔、精雕工序新鲜水补充量为154.7t/a（其中34.1t/a来自于清洗工序废水回用水，120.06t/a来自于成品清洗工序废水回用水）。
项目清洗工序使用洗片机对半成品进行清洗，过程使用水进行加工，项目半成品清洗工序经用于清洗去除半成品上的碎屑，对水质要求不高，不添加任何药剂，会产生一定量的清洗废水。洗片机清洗方式为喷淋清洗，清洗废水经设备自带的碎屑过滤网过滤拦截玻璃碎屑后进入配套水槽，经沉淀后循环使用，定期补充添加用水，并定期更换，更换产生的废水经三级沉淀池沉淀过滤达到标后回用于磨边、开孔、精雕等工序的补充水，不外排。调试期间统计，清洗工序循环水补充量为54.56t/a，废水产生量为34.1t/a，经三级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磨边、开孔、精雕等工序的补充水，不外排。则项目清洗工序总用水量合计为88.66t/a（其中61.86t/a来自于成品清洗工序废水回用水，26.8t/a来自于自来水）。
项目成品清洗工序使用平板洗片机对成品进行清洗，过程使用水进行加工，项目成品清洗工序使用纯水，不添加任何药剂，会产生一定量的成品清洗废水。平板洗片机清洗方式为喷淋清洗，成品清洗废水经回流进入配套水槽，经沉淀后循环使用，定期补充添加用水，并定期更换，更换产生的废水经三级沉淀池沉淀过滤达标后回用于磨边、开孔、精雕、清洗等工序的补充水，不外排。调试期间统计，成品清洗工序循环水补充量为86.4t/a，废水产生量为181.92t/a，经三级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磨边、开孔、精雕、清洗等工序的补充水，不外排。则项目成品清洗工序总用水量合计为268.32t/a，均来自于纯水制备工序制备的纯水。
项目纯水制备系统主要是通过将自来水通入处理装置后去除水中的离子、胶体等杂质从而达到制备成品清洗工序所需的纯水水质，这一过程会有少量纯水制备系统浓水产生。调试期间统计，项目成品清洗工序纯水用量为268.32t/a，项目所需要的自来水量为447.2t/a，纯水制备系统产生的浓水水量为178.88t/a，浓水为清净下水，直接排至市政雨水管网。
项目员工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截污管网，引至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
（二）废气
项目丝印工序使用的胶印油墨在丝印过程及后续的烘干工序过程中会产生一定量的有机废气，主要污染因子为VOCs，同时生产过程中除了有机废气外，相应的会伴有明显的异味，以臭气浓度计，该废气设置于密闭空间内，并在工作点处设置集气装置，将有机废气收集至“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理后由15m高排气筒高空排放，废气处理能力10000m3/h，排放口编号DA001。
（三）噪声
项目加工机械及通风机运行时产生的噪声，通过合理布局，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隔声等措施，实现达标排放。
（四）固体废物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为玻璃边角料、碎屑及次品、废包装材料、废活性炭、石英砂、废RO膜。项目已严格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其2013年修改单的要求设置规范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所，不良品通过返工进行修复，玻璃边角料、碎屑及次品、废包装材料、废活性炭、石英砂、废RO膜收集后交东莞市绿胜环保有限公司处理，并按有关规定落实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制度及记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所做到可防漏、防雨、防风等。玻璃边角料、碎屑及次品、废包装材料、废活性炭、石英砂、废RO膜贮存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所，门口外部挂有一般固体废物警示牌和一般固体废物标识牌，内部墙面均贴有相应的一般固体废物标识牌，并挂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台账。
危险废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为废润滑油罐（WH08），废抹布（WH49），废润滑油（WH08），废油墨罐（WH49），废网版（WH49）、废活性炭（WH49）、废硝酸钾袋（WH49）、废硝酸钾（WH49）。项目已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2013年修改单的要求设置规范的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危险废物经分类收集后委托广东粤龙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处理，并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和按有关规定落实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制度及记录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危险废物贮存场做到可防腐、防渗、防漏、防雨、防风等。门口外部挂有危险废物警示牌、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和危险废物标识牌等。各类危险废物分类贮存在危险废物分类收集区域，底部设有防泄漏围堰，内部墙面均贴有相应的危险废物标识牌，并挂有危险废物台账。
生活垃圾：员工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必须按照指定地点分类堆放在生活垃圾堆放点，每日由环卫部门清理运走，并对堆放点进行定期的清洁消毒，杀灭害虫，避免散发恶臭，孳生蚊蝇。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项目危险废物仓库墙体及地面已做好防腐、防渗措施。
2.其他
企业所有排放口（包括水、气）已按照“便于采样、便于计量监测、便于日常监督检查”的原则和规范化要求，设置了相应的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绘制企业排污口分布图，排污口的规范化符合东莞市环境监察部门的要求。
3、辐射防护设施
项目不属于电磁辐射类项目，故本项目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电磁辐射影响。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2024年2月委托广东标尚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项目进行竣工验收监测，验收监测期间，根据广东标尚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东莞市康雄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BST20240222-09），污染物达标排放。
1.废水
项目磨边、开孔、精雕工序使用CNC机、水切机、精雕机进行湿式加工，过程使用水进行加工，不添加任何药剂或者切削液，以上工序会产生一定量的废水，废水经设备自带的碎屑过滤网过滤拦截玻璃碎屑后回流至配套水槽，经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项目清洗工序使用洗片机对半成品进行清洗，过程使用水进行加工，项目半成品清洗工序经用于清洗去除半成品上的碎屑，对水质要求不高，不添加任何药剂，会产生一定量的清洗废水。洗片机清洗方式为喷淋清洗，清洗废水经设备自带的碎屑过滤网过滤拦截玻璃碎屑后进入配套水槽，经沉淀后循环使用，定期补充添加用水，并定期更换，更换产生的废水经三级沉淀池沉淀过滤后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19923—2005）中的“工艺与产品用水”标准回用于磨边、开孔、精雕等工序的补充水，不外排。
项目成品清洗工序使用平板洗片机对成品进行清洗，过程使用水进行加工，项目成品清洗工序使用纯水，不添加任何药剂，会产生一定量的成品清洗废水。平板洗片机清洗方式为喷淋清洗，成品清洗废水经回流进入配套水槽，经沉淀后循环使用，定期补充添加用水，并定期更换，更换产生的废水经三级沉淀池沉淀过滤后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19923—2005）中的“工艺与产品用水”标准回用于磨边、开孔、精雕、清洗等工序的补充水，不外排。
项目员工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达到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B 等级标准的较严值后排入市政截污管网，引至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
2.废气
项目丝印工序使用的胶印油墨在丝印过程及后续的烘干工序过程中会产生一定量的有机废气，主要污染因子为VOCs，同时生产过程中除了有机废气外，相应的会伴有明显的异味，以臭气浓度计，该废气设置于密闭空间内，并在工作点处设置集气装置，将有机废气收集至“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理后由15m高排气筒高空排放，废气处理能力10000m3/h，排放口编号DA001。VOCs有组织排放达到广东省《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 44/815－2010）第Ⅱ时段排气筒VOCs排放限值，无组织排放执行广东省《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5-2010）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臭气浓度有组织排放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 -93）表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无组织排放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恶臭污染物厂界二级新扩改建标准；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中表A.1厂区内VOCs无组织特别排放限值。
3.噪声
项目噪声采用减振、消声、降噪、隔音措施，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类标准。
4.固体废物
该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与环评基本相符。玻璃边角料、碎屑及次品、废包装材料、废活性炭、石英砂、废RO膜交专业公司回收处理；废润滑油罐、废抹布、废润滑油、废油墨罐、废网版、废活性炭、废硝酸钾袋、废硝酸钾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生活垃圾交环卫部门处理。
5.污染物排放总量
根据监测报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未超过环评报告建议值。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广东标尚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东莞市康雄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BST20240222-09），表明污染物达标排放，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项目建设性质、地点、采用的防治污染措施与环评报告及批复文件基本一致，总体落实了环评文件及环评批复中环保措施的要求，符合“三同时”政策。根据广东华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东莞市康雄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2022070504）表明，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达标，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不得通过环境保护验收的情形，验收工作组同意东莞市康雄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建议
（一）建设单位应在项目运行过程中加强环境保护管理工作，严格执行各类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定期对各项环境保护设施进行检查、维护和更新，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建设单位亦应积极配合各级环保部门做好该项目的日常环境保护监管工作，对项目污染防治有新要求的，应按新要求执行。
（二）完善项目固体废物处置设施操作规程、运行台账及运行记录。
（三）按国家、省、市关于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做好相关环节信息公开工作。
东莞市康雄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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